
 

技 嘉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民國 111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1 年 6 月 14 日（星期二）上午 9 點整 
地    點：桃園市中壢區民權路 398 號(古華花園飯店) 

召開方式：實體方式召開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份計 434,287,280 股(其中以電子方式出席股數

為 366,972,489 股)，占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634,983,886 股(已扣除無表決權股

數 705,000 股)之 68.39%，已達法定出席股數，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列席董事：馬孟明、曾俊明、李宜泰(以上為董事)及王惠民、詹逸宏、楊正利(以上為獨立董事) 
列    席：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瑟凱會計師、陳純瑛財務長及邱智鵬法務長 
 
主    席：葉培城 董事長                         記    錄：丁翊棋 

 

一、宣布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一。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 110 年度決算表冊報告，報請 公鑒。 
說明：民國 110 年度審計委員會之同意/查核報告書，請參閱附錄二。 

(三) 民國 110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關於員工及董事酬勞分配成數，本公司當年

度如有獲利，應提撥 3%~10%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 3%為董事酬勞。 
2.本公司民國 110年度擬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1,766,530,344元及董事酬勞新台

幣 46,000,000 元，提撥比率分別為 10%與 0.26%，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3.本案業經薪資報酬委員會審議及董事會決議通過。 

(四)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明：1.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八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

或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本公司擬依公司章程分派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7,619,806,632 元，每股配發新

台幣 12 元，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

司之其他收入。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及員工執行

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購股份等情形，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數量，而使每股分配

比率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3.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另訂之。 



 

(五) 本公司庫藏股執行情形報告。 
說明：本公司庫藏股執行情形如下: 

買回期次 第十一次(110 年第一次) 

董事會決議日期 110/08/06 

買回目的 轉讓股份予員工 

預定買回期間 110/08/09-110/10/05 

預定買回區間價格 新台幣 75 元至 130 元 

實際買回期間 110/08/09-110/09/02 

已買回股份種類及數量 普通股 3,000,000 股 

已買回股份金額 新台幣 280,919,362 元 

平均每股買回價格 新台幣 93.64 元 

已買回數量占預定買回數量之比率 100% 

已辦理消除及轉讓之股份數量 2,295,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 705,000 股 

累積持有本公司股份數量占已   
發行股份總數比率(%) 

0.11% 

(六) 其他報告事項：無。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各項財務報表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民國 110 年度財務報告業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 

2. 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及各項財務報表，請參閱附錄一、附

錄三之一及附錄三之二。 
3. 本公司民國 110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

員會查核竣事。 
4. 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90.62%，本案照

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427,428,318 387,364,467 61,998 0 40,001,853 
比例 100% 90.62% 0.01% 0% 9.35%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20,076,182 61,998  39,975,347 



 

第二案：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董事會提） 
說  明：1. 民國 110 年度盈餘分派案擬依公司章程分派，詳見盈餘分配表。 

2.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竣事。 
3. 提請 承認。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110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8,401,744,492 

加：110 年度稅前純益 15,852,773,095 

    所得稅費用 (2,514,813,075) 

稅後純益 13,337,960,020 

其他調整項目(註 2) 10,827,246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1,334,878,727) 

可供分配盈餘 20,415,653,031 

    配發股東現金股利@12 元(註) (7,619,806,632) 

期末未分配盈餘 12,795,846,399 

註: 1.本年度盈餘分配，係優先以民國 110 年度之盈餘分派之。 
   2.其他調整項目：本年度確定福利計劃精算損益調增數 10,827,246 元。 
   3.本次配息係以 634,983,886 股(截至民國 111 年 4 月 16 日止流通在外股數) 
     計算，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將庫藏股轉讓或註銷及員工執行員工

認股權憑證認購股份等情形，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數量，而使每股分配

比率發生變動時，擬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4.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

收入；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另訂之。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90.99%，本案照

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427,428,318 388,952,609 96,073 0 38,379,636 
比例 100% 90.99% 0.02% 0% 8.97%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21,664,324 96,073  38,353,130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網通相關營業分割案。（董事會提） 

說  明：1.為提高集團競爭力及經營績效，本公司網通事業之相關營業（含資產、負債及營

業），擬以既存分割之方式，分割移轉至本公司持有百分之百股權之技鋼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稱「技鋼公司」），並由技鋼公司發行股份予本公司作為對價，分

割基準日暫訂為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以下簡稱「本分割案」)。 



 

2.本分割案擬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為新台幣 833,600,000 元(暫以民國 110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帳面價值為計算基礎，惟實際分割之營

業價值應以分割基準日實際資產及負債之帳面價值為準)，以每股新台幣 10 元換

取技鋼公司新發行之普通股 1 股之比例，換取技鋼公司普通股 83,360,000 股(每

股面額新台幣 10 元)。若有不足換取 1股之情形，則由技鋼公司以現金給付之。 

3.本公司爰依企業併購法、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訂立分割計劃書(含技鋼公司章

程、擬分割讓與之營業價值及獨立專家出具之分割換股比例合理性意見書)，請參

閱附錄四、附錄四之一、附錄四之二及附錄四之三。 

4.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已委請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賴明陽會計師為獨立專家，協助

就本次分割換股比率出具價格合理性意見書。依獨立專家賴明陽會計師之意見，

本分割案係屬組織調整，分割讓與前後技鋼公司皆為本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

司，且技鋼公司以每股新台幣 10 元之新發行普通股計 83,360,000 股，與受讓網

通事業之相關資產與負債營業價值新台幣 833,600,000 元相等，對本公司股東權

益並無影響，故本分割案之換股比率應屬合理。 

5.本案業經審計委員會及董事會決議通過，擬提請民國 111 年股東會同意。 

6.本公司擬分割網通事業之營業範圍、金額（資產、負債與營業）、換股比例（如有

調整之必要時）、本分割案之其他相關事宜（包含但不限於時程、分割基準日）或

未盡事宜、因相關主管機關行政指導或相關法令制定相關事宜，或因客觀環境因

素而須變更時，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7.本分割計劃未來如未能取得相關主管機關之核准或許可，本分割計劃自始不生效

力。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90.54%，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421,010,318 381,220,904 420,812 0 39,368,602 
比例 100% 90.54% 0.09% 0% 9.35%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13,932,619 420,812  39,342,096 

 
第二案：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董事會提） 

說  明：1.增訂股東會得採視訊會議方式為之相關規定及公司實務需求，擬修訂本公司「公

司章程」。 

2.「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表，謹 提請討論。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技嘉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稱 定 為 GIGA-BYTE 
TECHNOLOGY CO., LTD.。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技嘉科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稱 定 為 Gigabyte 
Technology Co., Ltd.。 

配合公司實務需

要統一名稱。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

，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

第  十  條： 
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

次，於每年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

配合公司實務需

要修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股東會開會

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為之。 

法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六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方得開會，決議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議案之表

決，得依相關法令規定採行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

其表決權。 

第十六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須有代表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方得開會，決議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配合公司實務需

要修訂。 

第廿一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由過半數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一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由過半數

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文字修正。 

第廿二條：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

出席，其代理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

每一董事以代表其他董事一人為限。 

第廿二條： 
董事得以書面授權本公司其他董事代表出席董

事會，並對提出於會議之所有事項代為行使表決

權，但每一董事以代表其他董事一人為限。 

配合法令及實務

需要修訂。 

第 廿八 條：股利政策: 
（略） 
四、扣除前一至三款後連同上一年度累積未分配

盈餘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十，由董事會擬具

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

會決議後分派之，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資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為之，並報告股

東會，其中股東現金紅利不得低於股東紅利總數

之百分之五。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0.1元則不

予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第 廿八 條：股利政策: 
（略） 
四、扣除前一至三款後連同上一年度累積未分配

盈餘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十，由董事會擬具

分派議案，以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

會決議後分派之，本公司依公司法規定，授權董

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

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二

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

公資之全部或一部，以發放現金為之，並報告股

東會。惟此項盈餘提供分派之比率及現金紅利之

比率，得視當年度實際獲利及資金狀況，經股東

會決議調整之，其中股東現金紅利不得低於股東

紅利總數之百分之五。但現金股利每股若低於 0.1
元則不予發放，改以股票股利發放。 

配合公司實務需

要修訂。 

第 卅一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卅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廿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七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一日。 

第 卅一 條 

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五年九月一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卅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廿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年六月三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年七月二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元月廿七日。 

第八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年四月十九日。 

第九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廿五日。 

第十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四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一日。 

增列修訂日期。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

第二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百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九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五年四月十二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百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

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十五日。

第二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十一日。

第二十六次修訂於民國一百零八年六月十二日。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9.38%，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427,428,318 382,073,091 5,871,511 0 39,483,716 
比例 100% 89.38% 1.37% 0% 9.23%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14,784,806 5,871,511  39,457,210 

 
第三案：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及處理程序」案。（董事會提） 

說  明：1.配合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修訂及公司實務需求，擬修訂本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及處理程序」。 

2.「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及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表，謹 提請討論。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至三、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其所

屬各同業公會之自律規範及下列事項辦理： 
一、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

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

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

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登

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適當性及合理性，以做為出具估 

第 四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

銷商之意見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員、會

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至三、略 
前項人員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時，應依下列

事項辦理： 
一、 承接案件前，應審慎評估自身專業能力、實

務經驗及獨立性。 
二、 查核案件時，應妥善規劃及執行適當作業流 
     程，以形成結論並據以出具報告或意見書； 
     並將所執行程序、蒐集資料及結論，詳實 
     登載於案件工作底稿。 
三、 對於所使用之資料來源、參數及資訊等，應 
     逐項評估其完整性、正確性及合理性，以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修

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 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 

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理及

遵循相關法令等事項。 

     做為出具估價報告或意見書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獨

立性、已評估所使用之資訊為合理與正確及遵循

相關法令等事項。 
第 八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及二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

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

性表示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以下略) 

第 八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自地委建、租地委建

，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

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及二略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 
    處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應 
    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 
    具體意見： 
    (一)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交易金額之 
       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二)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差距達 
   交易金額百分之十以上者。 

(以下略)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修

訂。 

第 九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

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第 九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

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交易價格之參考。 
本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

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

表示意見，會計師若需採用專家報告者，應依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但該有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一、取得或處分非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商營業處 
    所買賣之有價證券。 
二、取得或處分私募有價證券。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修

訂。 

第 十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 

第 十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

會員證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易

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之

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修

訂。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第十三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核閱）財

務報告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報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至七、略 
本公司或非屬國內公開發行公司之子公司有前

項交易，交易金額達本公司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

者，公司應將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料提交股東會同

意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但本公司

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彼此間交易，不在此限。 
第一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

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

議。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程序第二十六條第

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程

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以下略) 

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核閱）財

務報告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買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

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料，提報審計委員會同

意，再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

支付款項： 
一至七、略 
前項如未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第一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本程序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

實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

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以下略) 

產處理準則修

訂。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至五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或信用評等不低於我國主

權評等等級之外國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外國公債或募集發行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

債券（不含次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

回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

金，或申購或賣回指數投資證券，或證

券商因承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

導推薦證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

券櫃檯買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第二十六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有下列情形者，應按性

質依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日內將

相關資訊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至五略 

六、除前五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融機構處分債 
權或從事大陸地區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一)買賣國內公債。 

(二)以投資為專業者，於證券交易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募集發行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般金融債券（不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或期貨信託基金，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櫃公司輔導推薦證

券商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認購之有價證券。 
(三)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

買回國內證券投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

幣市場基金。 
(以下略) 

配合公開發行公

司取得或處分資

產處理準則修

訂。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90.74%，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427,428,318 387,883,220 143,382 0 39,401,716 
比例 100% 90.74% 0.03% 0% 9.21%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20,594,935 143,382  39,375,210 

 
第四案：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董事會提） 

說  明：1.增訂股東會得採視訊會議方式為之相關規定及公司實務需求，擬修訂本公司「股

東會議事規則」。 

2.「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表，謹 提請討論。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

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

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

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

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倘若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

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或最近

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

及陸資持股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

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電子檔案之傳

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

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1.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2.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

放，並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3.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

會議平台。 
(以下略) 

第三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

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

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

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

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

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

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

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

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

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

第四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

書，載明授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

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

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

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

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

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

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

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

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 
 

第五條 
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

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

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

限制。 

第五條 
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

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

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

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

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

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

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

席股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

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

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

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

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

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

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

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

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

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

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

露至會議結束。 

第六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報到時

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

適任人員辦理之。 
股東本人或股東所委託之代理人(以下稱股東)
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

東會，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

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

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

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

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

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

於一人。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

代表出席。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六之一條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

知載明下列事項： 1.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2.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

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1)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

行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

日期。 (2)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3)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

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

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

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

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4)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

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3.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無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增

訂。 

第八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

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

冊、登記、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

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

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

保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

者保存。 

第八條 
本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

影，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

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

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

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

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第九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

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

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惟未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

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

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

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

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依

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

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

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

會表決。 

第十一條 
第1至3項略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

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

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

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第十一條 
第1至3項略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

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

覆。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十三條 
第1至3項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

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

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5至8項略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

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

股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

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

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

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

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

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

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

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

，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

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十三條 
第1至3項略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

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

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

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

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

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5至8項略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

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

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第1至3項略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

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

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

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

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

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

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

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

，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

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十五條 
第1至3項略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東意見，股東對

議案無異議者，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異議時，應載

明採票決方式及通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

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

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

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

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

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

者，亦同。 
以下略 

第十六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及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

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

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 
以下略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修

訂。 

第十九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

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

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

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無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增

訂。 

第二十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

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

之地址。 
無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增

訂。 

第二十一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於主席宣布散會前，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

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

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

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一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

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

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

無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增

訂。 



 

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說明 
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一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

已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監

察人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一項無法續

行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

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

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

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

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

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

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

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

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

本公司應依第一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

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無 配合法令修訂及

公司實務需要增

訂。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九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條次。 

決  議：本議案經投票表決結果如下，贊成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之 89.41%，本案

照原案表決通過。 

項目 出席股東表決權 贊成權數 反對權數 無效權數 棄權/未投票權數 

權數 427,428,318 382,184,572 5,760,297 0 39,483,449 
比例 100% 89.41% 1.34% 0% 9.23% 
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314,896,287 5,760,297  39,456,943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 9 點 27 分。 

 






























































































